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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人性，就越神性
（十八）：內心自由

「自由並非在我們自己的意志
力之外、不具任何基礎的隨意
選擇。而是心靈最深處，對先
於我們的大愛的回應。」

2023年11月4日

越人性，就越神性（十八）：內心自
由（收聽普通話錄音）



如果這只是能夠選擇的問題

值得為之付出生命的寶藏

自由作為回應

耶穌的名聲傳遍了加里肋亞。祂是一
位不同於其他人的老師。祂說話帶著
權柄，祂的話甚至能勝過邪靈。在幾
處佈道之後，「他來到了納匝肋，自
己曾受教養的地方。」（路4:16）聖
路加將這一場景置於祂公共生活的開
端。這一幕意味深長，甚至被稱為
「福音中的福音」。在這幾節經文
中，不僅莊嚴地開啟了我主的使命，
而且總結了祂的一生。[1] 耶穌來到會
堂，站起來朗讀。他們遞給祂依撒意
亞先知書。「他遂展開書卷，找到了
一處，上邊寫說：『上主的神臨於我
身上，因為他給我傅了油，派遣我向
貧窮人傳報喜訊，向俘虜宣告釋放，
向盲者宣告復明，使受壓迫者獲得自



由，宣佈上主恩慈之年。』他把書卷
捲起來，交給侍役，就坐下了。會堂
內眾人的眼睛都注視著他。他便開始
對他們說：『你們剛才聽過的這段聖
經，今天應驗了。』」（路
4:17-21）耶穌毫不含糊地表明祂是
默西亞的地位，並用強調自由恩賜的
經文來表達。這就是耶穌帶給我們
的。祂來是要將我們從罪惡的捆綁和
壓迫中釋放出來。

最早的基督徒很清楚自由的禮物是他
們信仰的核心，因此聖保祿將其作為
他書信中恆常不變的主題。耶穌把我
們從罪惡和死亡的重擔中釋放出來，
從異教徒宗教裡盲目的命運中釋放出
來，從混亂的激情和一切使地球上的
生活變得悲慘和不人道的事物中釋放
出來。然而，自由不僅是一種恩典，
同時也是一項任務。正如外邦人的宗
徒聖保祿所寫：「基督解救了我們，
是為使我們獲得自由；所以你們要站
穩，不可再讓奴隸的軛束縛你們。」
（迦5:1）因此，我們需要捍衛我們的



自由，不辜負這個禮物，絕不是又回
到受限的逸樂苟安的生活中。最初的
基督徒內心深處有這種信念。如今我
們呢？我們中的許多人在剛出生時就
已經受洗了。但能否體會出我主在納
匝肋所讀的依撒意亞的話對我們有什
麼意義？聖保祿呼籲自由生活，難道
我們不知警醒反而要再次屈從於奴役
的枷鎖？

如果這只是能夠選擇的問題

當我們談及自由時，往往會想到一個
簡單的條件：我可以隨心所欲地行
動，沒有任何人強迫或脅迫。當我們
可以為自己選擇時，這就是我們所擁
有的自由體驗。面對諸如「你想要巧
克力蛋糕還是水果？」這樣的問題，
那些可以任意二選一的人似乎比那些
被迫只能選其中之一的人更自由。例
如，糖尿病患者被迫要選水果。在這
種受限的自由含義中，那些可以有更
多選項的人更自由，因為他們受到的
限制較少。這就是為什麼大量的金錢



會帶來強烈的自由感；許多機會向他
敞開，對經濟資源缺乏的人是相對封
閉的。

當然，不受強制是自由意義的一部
分，但真正的自由並不止於此。例
如，我們可以想像被囚禁在倫敦塔裡
的聖多瑪斯·莫爾（Saint Thomas
More）。單從可以選擇不去監禁的角
度來看，他一點也不自由。然而，他
是多麼自由地接受了他的處境。教會
第一批殉道者，及近期因信仰而受到
迫害的人，所面臨的情況全然與之相
似。任何形式的迫害都是企圖剝奪自
由。但是，沒有任何外在的方式可以
做到這點。耶穌說：「你們不要害怕
那殺害肉身，而不能殺害靈魂的。」
（瑪10:28）自由不僅僅是擺脫了外
在的約束，而是在我們靈魂的最深處
抉擇如何行動或接受一種挑戰的能
力，無論我們可能面臨什麼情況。

此外，我們在具體選擇中體驗到的自
由範圍往往相當有限。當我們想到那



些因為過著自由的方式而載入史冊中
的人，通常不是最引人注目的。我們
可以在腦海中回憶起三四個人，我們
認為他們是自由的典範。他們的生活
中最突出的是什麼？是什麼讓他們成
為我們的榜樣？我們肯定不會僅僅因
為他們總是能夠選擇自己喜好的食
物，或是因為他們從未踏入婚姻，免
於將自己僅限於一個人終其一生，而
欽佩他們。相反，我們想到的是那些
將自己從一切可能束縛他們的事物中
解放出來的人，以便將他們的生命完
全獻給有價值的事業或特定的人。他
們之所以成為自由的典範，恰恰是因
為他們始終能保留著自我奉獻的權
利。試想如果聖多瑪斯肆意的違背良
心，向亨利八世宣誓效忠，他絕不會
成為自由的榜樣，而萬世流芳。如果
聖保祿不是竭盡全力使基督為人所
知、為祂獻出生命，而決定放棄他的
聖召，重新成為一名帳棚工人，儘管
他自願的這樣做，他也絕不會成為我
們自由的典範。因此，要充分理解自



由，我們需要超越僅僅是選擇的能
力。

值得為之付出生命的寶藏

福音告訴我們一些深入淺出有關自由
的譬喻：「天國好像是藏在地裏的寶
貝；人找到了，就把它藏起來，高興
地去賣掉他所有的一切，買了那塊
地。」「天國又好像一個尋找完美珍
珠的商人；他一找到一顆寶貴的珍
珠，就去賣掉他所有的一切，買了
它。」（瑪13:44-46）在這兩個簡短
的比喻中，兩人用他們擁有的全部去
換取對他們來說更有價值的東西。他
們竭盡心力於內心渴望的事，而絲毫
不認為在放棄自己的自由。相反，他
們認為自己正在為值得的事使用自
由。這是天下有情人的經歷。一個人
為他所愛的女人付出一切，整天只想
著怎樣更愛她，也不在乎是否能和其
他女人交往。他不但不覺得這是在剝
奪他的自由。相反，他確信自己沒有



比愛那個人、那件寶貝、那顆最有價
值的珍珠更大的自由了。

因此，選擇的自由，即使僅是自由的
一個緯度，也可被安排到較深層次的
人生終極目標：能夠去愛。我們可以
將其稱為「自我給予的自由」。是我
們在愛中付諸實踐的自由，讓我們理
解「自由和自我臣服並不對立，它們
互相支撐。」[2] 透過奉獻我們的整個
生命，我們不但不會失去自由，反而
會更強烈地體驗到。「人在自我奉
獻、自我臣服那一刻，愛就被自由所
更新，而這更新正意味永遠年輕、慷
慨，可擁有更高的理想，而作出更大
的犧牲。」[3]當經過一天緊張的工作
之後，我們意識到：在一天快結束
時，我還沒有花一點時間來祈禱。於
是我決定不藉著看新聞來休息，而去
做些祈禱。這樣一來，我以加強自我
獻身的方式，更善用我的自由。這裡
的關鍵仍然是出於愛。同樣，一位母
親出於愛心照顧生病的孩子，而改變
了她原來的計劃。因她擁有極大的自



由，她發現這種自我奉獻帶來的快
樂，遠遠超過她原本打算做的事情所
得到的。

當我們為一項事業或為我們認為值得
我們愛的人獻出自己的一生時，這種
愛就會塑造我們，並讓我們的「自
我」能獲得充分的實現：有名有姓、
獨一無二。例如，加爾各答的德蕾莎
姆姆，我們可以想像，如果有人給了
她一座舒適的小木屋使其安度餘生，
並且有個非政府組織可接管她對窮人
的照顧。她會怎麼看待？畢竟她生命
中最大的自由源自於將她全心全意放
在基督內，而基督存在於窮人中，並
放棄一切可能阻礙這理想的人事物。

我們可以輕易地在許多過著聖德生活
的人看到類似的例子。打動他們的是
渴望忠於他們為之付出一切的大愛；
響應他們在世俗中聽到上主的召喚；
扛起塑造他們生活的使命。不禁令我
們想起聖施禮華在1932年的一個例
子，他說：「我面前有兩條路，第一



條路：我可以繼續攻讀，成為博學多
才的大學教授。我認為這路是可行
的，而且頗具吸引力。第二條路：犧
牲我的野心，甚至於犧牲我對知識的
崇高欲望，慎重於回應主的召喚，但
不是出於無知。我認清我的道路是第
二條：天主要我成為聖人，要我為祂
的主業團工作。」[4]這就是所謂的
「內在自由」。它是源頭，解釋了為
什麼我的行為不是心血來潮，更不是
對外來的指令或冷酷目標的答覆，而
是出自對我付出一切的隱藏寶藏的回
應：前來尋找我、並呼喚我跟隨祂的
大愛。這個呼喚解釋了聖人的「瘋癲
行為」，他們的生活絕不是去虛應一
連串的尋常模式。

以內心的自由行事並非指我們不覺得
有些事情很困難。在平凡的生活中，
天父經常用聖施禮華強調的事情來提
醒我們：「我們不應該認為：自己唯
一可以隨興去做的，就是我們賞心悅
目的事。」[5]「如果我們為了信念且
懷著愛心，能夠喜樂的 — 而非心不



甘情不願的 — 去做我們覺得困難、
不討好的事，那麼，我們就是自由
的。」[6] 我們全然自由地工作，因為
我們的努力源於我們心中所懷的愛
火。也許有一天我們不想做某件事，
也不完全理解我們必須這樣做的理
由。但是我去做了，因為我知道這是
我終生所擁抱的愛的一部分，因此我
有可能自己會喜歡這樣做。當我以這
種心態行事時，我不會按表操課或僅
僅因為「必須完成」而去做某事。相
反，我以一種不斷更新的意願「為了
愛，懷著愛」去做。隨著時間的流
逝，我現在所做的事，在我為之付出
一生的大愛的感動下，勉力而行之，
則具有最深刻的意義。「把自己的召
喚視為來自天主的禮物（而不僅是一
張義務的清單），即使我們正在受
苦，也是精神自由的象徵。」[7]

自由作為回應

今天的許多人，在他們的自由概念
中，往往看不到在沒有任何外部強制



或局限的情況下，隨時選擇他們所想
要的能力。如果這種選擇能力受到質
疑，他們的自由度似乎就會消失。然
而事實上，選擇其一往往意味著放棄
其二，同時，也並不一定能得到其
一。基督教人類學提供了一種更加和
諧、平靜的。「你們蒙召選，是為得
到自由（迦5:13）；」不是模糊或無
意義的自由，而是「天主子女的光榮
自由。」（羅8:21）我們神聖父子關
係的真相使我們獲得自由（參若
8:31-32）。因此，自由並非在我們
自己的意志力之外、不具任何基礎的
隨意選擇。在心靈最深處，我們的自
由是對先於我們的大愛的回應。這就
是為什麼聖施禮華將涉及內修生活的
奮鬥形容為，「因為我想要…回應天
主的恩寵」的行為。[8] 我們自由地擁
抱那位「先愛了我們」（參若一
4:19）的意願，並竭盡全力回應那份
大愛。例如，面對我們每天做出的許
多選擇，我們是否問自己：「這將把
我引向哪裡？能合乎天主之愛、合乎
我身為天主子女的條件嗎？」



當我們接受我們的自由作為回應時，
我們發現在生活的記憶中，沒有比召
喚我們的大愛更強大的動力了。在人
性的層面上也是如此：對任何人來
說，沒有比意識到被愛更能激勵人的
了。「我的愛人對我說：聽，這是我
愛人的聲音；看，他來了：跳過山
岡，躍過丘陵。我的愛人彷彿羚羊，
宛如幼鹿；你看，他已站在我們的牆
後，由窗外向裏凝視，由窗櫺住內窺
望。我的愛人招呼我說：『起來，我
的愛卿！快來，我的佳麗！看，嚴冬
已過，時雨止息，且已過去。』」
（歌2:8-11）那些知道自己像這般被
天主所愛、被召喚用祂的大愛點燃整
個世界的人，在所不惜地心甘情願地
做一切。過去他們所得的與目前相
比，都顯得微不足道。聖施禮華的話
對他們來說似乎是顯而易見的：「為
奉獻給天主，一輩子真是太短了！」
[9]「意識到天主在每個人身上等候著
我們，（參瑪25:40）而且祂也想藉
由我們，讓自己出現在他人的生命
中，使我們致力於多方面的與他人分



享我們所得到的一切。在我們的生命
裡，我的子女們！我們已經接受、現
在仍然不斷的接受許許多多的愛。把
愛給予天主和他人，是最恰當不過的
自由行為。愛是實踐自由，應兌現
它。愛使自由在天主的大愛中發現它
的起源和目標。」[10]

沒有任何恐懼或外來的命令能像自由
的力量那樣強烈地震撼人心。自由的
力量能將自己與大愛聯繫起來，即使
最小的細節。正如一個充分體驗過的
人的信念，聖保祿說：「因為我深
信：無論是死亡，是生活，是天使，
是掌權者，是現存的或將來的事物，
是有權能者，是崇高或深遠的勢力，
或其他任何受造之物，都不能使我們
與天主的愛相隔絕，即是與我們的主
基督耶穌之內的愛相隔絕。」（羅
8:38-39）但是，為了讓天主之愛在
我們心中獲得這種力量，我們首先需
要在我們的祈禱中建立與祂的親密關
係。透過默想我主，我們學習了通向



自由之路，我們也敞開心扉接受聖神
的光照。

真正的自由採取的回應形式：偉大的
「是」。這與聖施禮華希望留給他的
孩子人性方面的遺產有關：良好的幽
默感。[11] 這不僅僅是一種人格特
質，還是一種真正的美德—自由力
量。如果基督徒的生活只限於道德的
決定、爭取計畫的執行，那麼幾乎不
可避免地會導致精疲力竭、沮喪和無
奈。但真正基督徒的生活實況卻大不
相同，因為源於前來尋找、與我們相
遇的那一位。[12] 當我們竭盡全力努
力實現目標時，這個泉源是支撐我們
的力量，無論我們認為自己多麼軟
弱：「這並不是說：我已經達到這目
標，或已成為成全的人；我只顧向前
跑，看看是否我也能夠奪得，因為基
督耶穌已奪得了我。」（斐3:12）是
祂掌握了我們的生命、注意到我們、
相信我們。因此，如果我們察覺到自
己的渺小、卑微，不過是一小撮泥土
—腐殖質humus，我們的反應該既謙



虛又充滿幽默感。我們對世界的看法
也加深「使我們學習到把握住事物和
情境積極正向的一面，有時可說是有
趣的一面。」[13] 當然，我們是用泥
土做的，如果我們嚮往偉大的事情，
並不是因為我們忽略了這個現實，而
是因為比我們更瞭解自己的那位邀請
我們這樣做。

先知耶肋米亞與上主的對話（參耶
1:5-8）非常優美。很少有先知像他一
樣，在努力轉達天主的話語給祂的子
民時，遭受如此多的痛苦。「上主對
我說：『我還沒有在母腹內形成你以
前，我已認識了你；在你還沒有出離
母胎以前，我已祝聖了你，選定了你
作萬民的先知。』」但耶肋米亞似乎
只看到自己的不足：「我回答說：
『哎呀！我主上主！你看，我還太年
輕，不會說話。』」但天主不放棄：
「上主對我說：『你別說：我太年
輕，因為我派你到那裏去，你就應到
那裏去；我命你說甚麼，你就應說甚
麼。』」先知是從哪裡找到這樣做的



力量呢？他的安全保障將是如何？除
了他所接受的命令之外，這將是主的
應許：你不要害怕他們，因為有我與
你同在，保護你。有時我們自己就是
我們自由最大的敵人，尤其是當我們
看不到我們存在的真正基礎時。

最終，令人驚訝的不是我們有時會跌
倒的軟弱，而是我們仍然不斷地爬起
來。願我們的心繼續持有去追尋天主
的夢想。祂指望我們全然的自由，同
時也不忘自己仍是泥土。這是個更仔
細地看祂，而不是看自己的不足的機
會。與天主的關係親密，完全信任
祂：從那裡產生我們在世界之中，生
活在天主子女的巔峰所需的力量和敏
捷。「一位作家說過，天使會飛翔，
因為他們不太把自己當一回事。如果
我們不那麼重視自己，也許我們可以
飛得更高一點。」[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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